凉州户道路节点花海种植项目的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凉州户道路节点花海种植项目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3年6月15日16:30（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ZIBO-2023-018-CS
项目名称：凉州户道路节点花海种植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366863.00    
最高限价（元）：366863.00 
采购需求：/
标项名称：凉州户道路节点花海种植项目 
数量：1     
预算金额（元）：366863.00   
单位：批 
简要规格描述：占地面积约52亩，需要进行犁地、切地、平地、铺设水系管网、采购花种及种植，详见清单。
项目地点：玛纳斯县凉州户
[bookmark: _GoBack]工期：50日历日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面向中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标项1：
（1）供应商必须在中国境内注册，营业执照具有项目相关经营范围；
（2）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供应商，不得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4、其他说明：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3年06月02日至2023年06月09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20: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政采云平台线上获取 
方式：供应商登录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在线申请获取采购文件（进入“项目采购”应用，在获取采购文件菜单中选择项目，申请获取采购文件）。 
 售价（元）： 0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3年6月15日16:30（北京时间）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2023年6月15日16:30（北京时间）
地点：政采云平台（https://www.zcygov.cn/）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需缴纳磋商保证金，磋商保证金：4000.00元整（肆仟元整）；
（1）磋商保证金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若采用电汇或网银转账的方式汇至新疆咨博项目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名称：新疆咨博项目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北京路支行
账号：3002 0193 0920 0097 462
注：（1）用转账或银行电汇提交保证金的，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入招标代理机构银行账户；未按招标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的，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请各供应商在缴纳保证金时注明项目名称（若字数超标，可自行简写项目名称）或项目编号，如未注明，造成保证金无法查明的，责任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以转账或银行电汇形式提交保证金的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保证金应于投标保证金递交截止时间前到账。磋商保证金的缴纳开始至结束时间（2023年06月2日10:00时－2023年06月14日16:30时）
2、获取磋商文件时须上传以下资料：法定代表人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及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需携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以上证件及资料提供不齐全者，将不予发放磋商文件。未向采购代理机构购买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投标响应。 注：报名时的资料查验不代表资格审查的最终通过或合格，供应商最终资格的确认以开标现场查验结果为准。
3、发布公告的媒介：新疆政府采购网
4、本项目实行电子招投标，供应商须登录政采云平台申请获取采购文件，并需要使用CA锁，登录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制作响应文件，若供应商参与投标,自行承担与投标有关的一切费用。
5、各供应商应在开标前确保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正式注册入库的供应商，并完成CA数字证书申领。因未注册入库、未办理CA数字证书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供应商可前往新疆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xinjiang.gov.cn/）下载专区，下载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安装完成后，可通过账号密码或CA登录客户端进行响应文件制作。在使用政采云电子投标客户端时，建议使用WIN7及以上操作系统。如有问题可拨打政采云客户服务热线400-881-7190进行咨询。
7、供应商在开标时须携带制作加密电子响应文件所使用的CA锁，电脑须提前配置好浏览器（建议使用360浏览器或谷歌浏览器），以便开标时在线解密。
8、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生成的“电子加密响应文件”上传递交至“政府采购云平台”，投标截止时间以后上传递交的响应文件将被“政府采购云平台”拒收。
特别提示：
1、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3、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4、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八、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玛纳斯县园林苗木花卉产业局
地 址：玛纳斯县碧玉大道
联系方式：1910905628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咨博项目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昌吉市光明苑小区10号楼2单元502
联系方式：18699408852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工  电 话：18699408852
